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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税收转移外流现状、成因及对策建议

《内蒙古发展要素外流破解机制研究》课题组

税收是国家（地区）公共

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

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

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

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

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

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前

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内蒙古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税收外流问题，导

致区域间税收贡献与税收收入

分享不匹配，拉大了内蒙古与发

达地区财力差距，不利于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部门

不断深化税制改革、持续推进减

税降费，宏观税负从 2012 年的

18.7% 降 至 2021 年 的 15.1%。

在宏观税负降低的情况下，内蒙

古税收与税源背离是在扩大还是

缩小，区域税收分配失衡如何影

响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税收与税源背离的主

要形式及原因

从理论上说，地区的税源

规模与税收收入成正比，但一段

摘  要 ：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税收区域转移会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进

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利用 2010-2021 年数据对内蒙古税收转移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内蒙

古税收转移情况以及最近的发展趋势及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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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内，由于税制设计、企业跨

区域经营、资源性产品生产销售

方式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不同地

区税负不均，由此产生跨区域税

收转移，形成税收与税源背离。

部分地区虽有税源，并为之提供

了货物、劳务和服务，却没有获

得相应的税收收入，出现有税源

的地区没有获得税收，无税源的

地区却获得了税收的现象，已成

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

忽略的因素。

（一）企业汇总纳税的征管

方式引起的税收与税源背离

汇总纳税分为两种方式，一

种是全部汇总缴纳，如央行、铁

路运输等，另一种是“统一计

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集中

清算”。企业所得税是法人企业

所得税制，纳税人必须具有法人

资格，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分

支机构，应当由具有法人资格的

企业总机构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

得税。当总机构与分支机构在不

同地区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企

业所得税收入将转移大部分到总

机构所在地，从而引起税收与税

源的背离。自 2009 年后，企业

不得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从原

则上避免了企业合并纳税所可能

造成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与税源的

背离，但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

在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进行税收

转移的现象。

（二）矿产品销售方式和定

价引起的税收与税源背离

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开采的

煤炭主要由同一集团的煤炭销售

公司进行对外销售。在对外销售

时，煤炭生产企业和销售公司统

一与下游用煤单位定价，无论定

价如何，销售公司均从最终定价

中抽取一定份额，而煤炭生产企

业则按照剔除销售公司抽取的一

定份额后的销售单价计算缴纳资

源税，可能造成一部分资源税税

款流失。

（三）企业通过转让定价等

方式引起税收与税源背离

部分大型企业集团往往利用

区域间税收政策的差异， 采取税

收筹划或关联方转让定价的方法

实现利润和税收的跨区域转移，

将总部设在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多

的地区或者在税收优惠地区设立

分支机构，将销售商品、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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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资金拆借等关联交易行为，

将利润在地区间转移。如为降低

生产经营成本，企业将生产加工

部门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丰

富地区，然后将产成品或半成品

通过较低价格销售给企业总部，

总部或总部控制的销售公司以高

价向第三方出售，造成利润和税

收转移。

（四）企业地点迁移引起的

税收与税源背离

受地区招商引资和一定时

期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影

响，部分企业会在本地区优惠政

策到期前迁往其他存在优惠的地

区，享受新的优惠政策和政府方

面给与的照顾，将会出现税收从

迁出地向迁入地的转移。

二、内蒙古税收发展概况

（一）税收收入持续增长

21 世纪以来，依托国家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等

老工业基地的机遇，内蒙古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靠

自身特有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坚持不懈地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经济增长突飞

猛进。“十三五”以来，内蒙古

自治区 GDP 总量呈逐年递增趋

势，2016-2021 年，GDP 总量从

18128.1 亿 元 提 升 至 20514.2 亿

元。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和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双重

影响下，内蒙古税收收入仍保

持稳步增长。2016-2021 年，全

区累计实现税收收入 8691.15 亿

元，年均增长率达 4％，其中，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和资源税等主体税种均呈增长

趋势，2021 年，这四大税种占

内蒙古税收总量的 73.03％。

（二）税收转移外流状况逐

步改善

科学的计量方法是正确判

断区域税收转移外流现状的关

键，目前国内有多种方法计算区

域税收转移情况，本文采用国家

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的“区

域税收所占比重与经济总量所占

比重比较分析法”，即以国民生

产总值来代表税收能力，同时假

设在相同税收制度和征管能力前

提下，相同的国民生产总值含税

量是相同的。因此，以某一地区

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与

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国民生

数据来源 ：2011-2021 年国家统计年鉴。

表 1   2021 年地方税收收入与税收能力均衡性评价（单位：亿元）

地区

总计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地区 GDP（不含一产）

1057657.1

40158.3

15469.6

36361

21303.3

18289

25122.3

11681.7

11416.2

43114.9

114641.8

71306.7

39598.6

45912.7

27285.4

77066.9

53266.6

45351.2

41740.2

119366

20725.4

5220.8

25972

48188.9

16855.5

23276.6

1916.1

27391.6

8878.6

2993.9

4157.8

13627.5

地方税收收入

83789.27

5164.64

1621.89

2735.73

2094.72

1671.05

1970.87

809.41

870.18

6606.74

8171.3

7171.97

2389.9

2493.14

1929.33

5475.99

2842.56

2559.68

2245.99

10785.23

1191.09

742.93

1543.4

3334.86

1177.15

1514.21

142.17

2237.04

667.41

234.73

300.74

1093.24

占比

3.80 

1.46 

3.44 

2.01 

1.73 

2.38 

1.10 

1.08 

4.08 

10.84 

6.74 

3.74 

4.34 

2.58 

7.29 

5.04 

4.29 

3.95 

11.29 

1.96 

0.49 

2.46 

4.56 

1.59 

2.20 

0.18 

2.59 

0.84 

0.28 

0.39 

1.29 

占比

6.16 

1.94 

3.27 

2.50 

1.99 

2.35 

0.97 

1.04 

7.88 

9.75 

8.56 

2.85 

2.98 

2.30 

6.54 

3.39 

3.05 

2.68 

12.87 

1.42 

0.89 

1.84 

3.98 

1.40 

1.81 

0.17 

2.67 

0.80 

0.28 

0.36 

1.30 

占比差

2.37 

0.47 

-0.17 

0.49 

0.27 

-0.02 

-0.14 

-0.04 

3.81 

-1.09 

1.82 

-0.89 

-1.37 

-0.28 

-0.75 

-1.64 

-1.23 

-1.27 

1.59 

-0.54 

0.39 

-0.61 

-0.58 

-0.19 

-0.39 

-0.01 

0.08 

-0.04 

0.00 

-0.0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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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两个比重

越接近，税收收入与税收能力越

均衡。具体做法是 ：计算地区税

收占全国的比重，减去区域经济

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比重差为

零，表示地区税收与税源一致，

比重差为正，表示该地区为税收

移入地 ；比重差为负，表示该地

区为税收移出地。

表 1 的 数 据 反 映 出 我 国

2020 年税收收入与税收能力非

均衡的现状，8 个省区为税收移

入地，16 个省区为税收移出地，

7 个省区相对均衡。上海市、北

京市、浙江省、广东省地方税收

入占比明显高于经济总量的占

比，即这些地区税收收入高于其

自身税收能力，这就意味着税收

收入从其他地区的流入。另外，

一些地区如河南省、福建省、湖

南省、湖北省、江苏省税收收入

占比明显低于其自身税收能力，

呈现税收收入流出的现象。

按这种方法计算，2021 年

内蒙古地方税收收入从总体上看

是呈流入状态，占比差为 0.27，

在税收流入省区居第 8 位，税

收收入与税源相对均衡。在计

算 2010—2021 年区域税收所占

比重与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之差

可以看出，2010 年到 2016 年这

7 年间内蒙古地方税收是流出状

态，2017—2021 年 占 比 差 由 负

转正，处于相对均衡状态。 

从趋势上看，内蒙古地方

税收收入背离程度在波动中缩小

并逐步转入净流入状态，从总体

上来说地方税收收入和税源状况

基本匹配。这主要是得益于国家

加强税收制度的顶层设计与研

究，加快新一轮税改和建设现代

税收制度，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

或重构以从源头上解决税收背离

问题，逐步实现“谁消费、谁纳

税、谁受益”。

三、促进税收与税源均衡

的建议

内蒙古的税收与税源背离

情况从总体上来说趋于好转，但

部分主要税种仍存在一定程度的

流出，因此进一步完善税源分

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

仅需要夯实税基，稳定发展税

源，还应依托内蒙古资源禀赋，

将地方税源的培育与地区产业结

构布局和规划紧密结合起来，注

重税源质量的提高，打造特色税

源和优势税源。

（一）平衡跨区税源流动，

加强收入转移监管

加强跨地区汇总纳税的管

理，有针对性地强化跨地区税收

转移征管措施。应建立总分机构

所在地税务部门之间沟通交流机

制，及时公告总分机构的重大经

营事项、纳税情况以及关联企业

交易的定价等信息，全面了解企

业经营与税收管理的动态信息。

保证总机构信息报告中分支机构

与分配表中分支机构相符、汇总

纳税总分机构信息报告齐全、财

务报表相符、总机构与分支机构

汇总纳税信息报告匹配。同时，

积极争取社会方面的支持配合，

加强对区域税源分析，提高汇总

纳税管理质量。

（二）充分利用本地优势，

积极稳妥拓展税源

一是用足国家税务总局西

部大开发和民族自治地区减免企

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等区域性

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总部企业落

户内蒙古，形成资金、技术、人

才、税收的汇聚效应，而不是一

味地吸引分支机构，甚至是有污数据来源 ：2011-2022 年国家统计年鉴。

表 2   2010-2021 年内蒙古税收收入占比与经济总量占比比较（单位：亿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占比

2.67

2.75

2.75

2.66

2.58

2.45

2.31

1.84

1.83

1.88

1.64

1.73

占比

2.3

2.4

2.37

2.25

2.12

2.11

2.06

1.87

1.84

2

1.95

1.99

各省 GDP 之和

（不含一产）

716404

473990.3

524176.26

573055.78

625252

661913

716404

785041

849973

817956

934679.99

1057657.1

内蒙古 GDP

（不含一产）

10576.72

13053.58

14432

15232.97

16142.34

16214.09

16490.71

14446.44

15535.4

15349.34

15334.7

18289

各省税

收之和

64691.69

41106.74

47319.11

53890.88

59139.92

62661.98

64691.7

68672.7

75954.8

76980.13

74668.06

83789.27

内蒙古

税收收入

752.81

985.69

1119.87

1215.2

1251.07

1320.75

1335.88

1286.91

1399.86

1539.69

1457.76

1671.05

占比差

-0.37

-0.36

-0.39

-0.40

-0.47

-0.34

-0.24

0.03

0.02

0.12

0.31

0.27



31

SPECIAL PLANNING 特别策划 2022 12

染的分支机构。二是壮大自治区

龙头企业，促进资本、技术、人

才以及税收的流入，确保相关产

能在全区实现。三是在促进煤

炭、化工、钢铁、有色、房地产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及效益的改善

和税收贡献的增加同时，积极推

动生态、环保、高技术产业的发

展和壮大，确保税源稳定增长。

（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

提升贸易格局地位

加快调整升级项目库，围

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谋划推进项目建设，强化招商引

资工作，引进区外投资大幅增

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促

进消费扩容升级。着力稳产业、

强链条、育动能，打造重点产业

链，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

级。大力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推进服务业

提质提效。

（四）强化税收制度创新，

构建横向协调机制

一是税法优先的原则。凡

是税法己经有明确规定的必须 

遵照税法规定执行。二是坚持以

属地管辖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 确

保资源所在地政府所拥有的税基

的稳定与完整。当涉及资源的企

业来内蒙古注册时，一定将其作

为法人给予注册登记，不要向外

推，造成利用内蒙古资源却在其

他省份落户的情况。三是优先保

证生产经营所在地税收利益原

则 , 必须坚持生产经营所在地税

收利益优先的原则。

（五）重点关注资源领域，

加强煤炭税收监管

资源储量涉及一个能源地区

未来的发展，也是重点经济和税

收产生的来源。一是建议在办理

工商登记时，对本地企业尤其是

资源型企业设立其他关联企业进

行严格审核，避免税收流失 ；同

时鼓励外地企业在内蒙古设立法

人企业，增加内蒙古税收收入。

二是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完善税收

政策，将属于煤炭生产企业及销

售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向购买方

收取的销售收入全部作为计税依

据征收资源税，无论中间的销售

形式怎样变化，均按照用煤单位

支付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作为

计税依据征收资源税，避免企业

利用关联交易化整为零，减少资

源开采地税款流失。

( 执笔 ：内蒙古财经大学财税

学院安锦、杨壁宁、刘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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